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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“十三五”综合能源发展规划(修编版)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
次公示

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以及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等
相关规定，现对《山西省“十三五”综合能源发展规划(修编版)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(征求意见稿)有关内容进行第
二次公示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。公示内容如下：

 一、规划概述

 《山西省“十三五”综合能源发展规划》(以下简称规划)由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修编，规划期为2018-2020
年，规划范围为山西省行政区划范围。

 1、规划目标

 (1)能源生产。

 到2020年，全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8亿吨标煤左右，煤炭产能控制在12亿吨左右，产量控制在10亿吨以内;电力
装机容量力争达到1.3亿千瓦，其中外送电装机规模达到6000万千瓦;煤层气产能力争达到400亿立方米;焦炭产能1.2亿
吨;煤基合成油品600万吨、煤制烯烃240万吨。

 (2)能源消费。

 到2020年，全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2.27亿吨标煤。其中，煤炭4.0亿吨、全社会用电量2580亿千瓦时、天然气(煤层
气)160亿立方米、油品840万吨。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5%以上。

 (3)节能减排。

 到2020年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率完成国家同期下达指标;煤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水平控制在325克/千瓦时以
内，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平均供电煤耗控制在310克/千瓦时以内。60万千瓦级机组在燃煤火电装机中占比超过40%，
输电线路平均线损下降10%。原煤入洗率达到80%。

 (4)环境保护。

 到2020年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完成国家下达指标;能源领域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、工业粉
尘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下达约束指标以内。矿井水综合利用率达到90%，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0%。劣Ⅴ类
水体比例在15%以内。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取得重大进展。

 (5)安全生产。

 到2020年，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，重特大事故得到遏止，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稳定保持在0.1人以下，水
害得到有效控制，煤炭产业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高。

 (6)深化改革。

 煤炭、电力、煤层气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，基本实现煤炭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;基本实现公益性以外
的发售电价由市场形成;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新进展，能源财税机制进一步完善，初步形成适应能源科学发展需
要的行业管理体系。

 2、主要任务

 (1)推进三大煤炭基地提质，打造煤炭产业升级版。

 ①进一步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。②全面推进现代化矿井建设。③科学合理控制煤炭生产总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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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)加快建设三大煤电基地，做大做强煤电支柱产业。

 ①优化发展煤电。大力发展大容量、高参数超临界、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。②加快建设低热值煤电厂。③推动外
送电通道建设。④加大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。

 (3)规范有序建设煤化工基地，科学发展现代煤化工。

 ①建设晋北、晋中、晋东三大煤化工基地。②积极推进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建设。③改造提升传统煤化工产业。

 (4)以“气化山西”为引领，大力发展煤层气产业。

 ①建设沁水、河东两大煤层气基地。②实施煤矿瓦斯抽采全覆盖工程。③完善“三纵十一横”管网布局。

 (5)加快建设新能源基地，大力培育新能源产业。

 以风能、太阳能、生物质能、水能、煤层气发电为重点，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产业化进程。

 (6)加快建设能源装备基地，培育壮大能源装备产业。

 整合提升全省能源装备产业，推动煤机装备制造、电力装备制造、煤层气装备制造、煤化工装备制造、新能源汽车
等基地建设。

 (7)建设三大能源服务体系，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服务。

 重点提升市场、物流、金融服务体系，适应煤炭经济向综合能源经济转型的要求。

 二、规划环境影响分析

 1、大气环境影响：煤炭开采、燃煤发电、煤层气发电、生物质发电等规划能源相关行业产生的废气排放对大气环
境产生影响，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和恶臭气体等。

 2、水环境影响：煤炭开采、燃煤发电、煤层气发电、生物质发电等规划能源相关行业产生的废水排放对地表水可
能产生影响;水电开发会造成库区水流减缓、水位升高，易形成富营养化影响水质;高库大坝泄流易产生低温水和气体
过饱和影响水生生物。

 3、固体废物：煤炭开采、燃煤发电、生物质发电等规划能源相关行业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煤矸石、灰渣、飞
灰、石膏、污泥等。

 4、生态环境影响：煤矿开采造成采空塌陷区，导致土壤龟裂，山体滑坡，水资源流失，耕地毁坏;光电开发占用土
地面积较大，影响动物生存空间，对物种多样性有一定影响;水电开发造成水文情势变化，影响水生生物“三场”及
洄游通道，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;风电开发风机可能对鸟类的觅食、休憩和迁飞等活动行为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。

 三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

 1、提高准入，倒逼能源产业环保升级改造。

 (1)提高环保准入。全省煤电行业执行《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DB14/T 1703-2018)，焦化行业逐步实现二
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(VOCs)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。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。加
大对纯凝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技术改造力度，加快供热管网建设，充分释放和提高供热能力，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
燃煤锅炉和散煤。

 (2)加大淘汰落后力度。县级及以上城市在完成建成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、经营性炉灶、
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大淘汰力度，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，其他地区
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。淘汰关停环保、能耗、安全等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。2020
年底前，全省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全部关停整合。对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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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机组的装机容量、煤炭消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指标，允许进行交易或置换，可统筹安排建设等容量超低排放燃煤机
组。重点区域严格控制燃煤机组新增装机规模。

 (3)强化能源行业环保管控。对火电、焦化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物料(含废渣)运输、装卸、储存、转移和工艺过程
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。严控煤炭开采洗选、煤化工等行业废水排放，对于无法全部回收利用要排入环境的矿井
水，要求其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表水Ⅲ类标准后排放。提高能源产业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
用率，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0%，危险废物全部安全处置。

 2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，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。

 (1)有效推进清洁取暖。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宜电则电、宜气则气、宜煤则煤(超低排放)、宜热则热，多能源供暖。实
施居民生活用煤清洁能源替代。统筹协调推进煤改电、煤改气建设项目落地。

 (2)加强禁煤区建设，加强煤质管控，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。全省新建耗煤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代。按照煤炭集
中使用、清洁利用的原则，重点削减非电力用煤，提高电力用煤比例。继续推进电能替代燃煤和燃油。

 (3)加快机动车结构升级，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，淘汰老旧车辆，强化油品质量监管。

 3、合理规划布局能源开发项目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实现区域减排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。

 (1)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国家和山西省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功能区划，不得在禁止开发区、环境
敏感区及生态红线等区域布局能源建设项目。在布局建设能源项目时，应坚持“点上开发、面上保护”的原则，最大
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。

 (2)能源开发项目建设阶段，要加强生态保护，严格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尽量减少项目施工和运营区对植
被、自然环境、生态系统的破坏。在项目施工过程中，要科学布置取土场、施工便道等临时占地，严格挖方填方核算
，尽量做到挖填平衡，弃渣场要合理选址，并进行环保防护和生态恢复，防止水土流失。同时，增加能源项目建设区
绿化面积，保护和改善地区生态环境，注意减小项目开发过程中的扬尘污染。

 四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

 《规划》基本符合国家和山西省有关政策和规划要求，在落实规划环保措施和本次环评所提建议和措施的前提下，
《规划》实施的环境风险可控，从环保角度可行。

 五、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

 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见附件，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下载附件查阅;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
日起10个工作日内(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)。

 六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

 1、范围：可能受到规划实施影响的居民、有关专家、部门、单位或团体。

 2、主要事项：

 (1)公众是否支持规划实施;

 (2)公众对规划实施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意见;

 (3)公众对规划环评提出的调整意见和减缓措施的意见;

 (4)公众对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;

 (5)公众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改进的意见和建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页面 3 / 4



山西省“十三五”综合能源发展规划(修编版)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
链接：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130170.html 
来源：山西省发改委

 七、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

 公众可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，与规划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，发表关于该《规
划》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看法，并请留下姓名及基本情况(单位或住址，文化程度、职业、联系方式等)，以便
必要时进行回访。

 八、规划及环评单位名称与联系方式

 规划单位：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联系人：杜 青

 联系电话：0351-3119225

 环评单位：山西省环境规划院

 联系人：韩 丽

 联系电话：0351-5605695

 传真：0351-5605696

 邮箱：sxshjghy@126.com

 通讯地址：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北路6号民信商务410室

 附件： 《山西省“十三五”综合能源发展规划（修编版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简本）

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13017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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